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新课程管理办法
                  

　　为适应社会经济的需要，跟踪学科前沿，完善学生专业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培养高素质人才，学校鼓励教师开设新课程。为规范研究生新课程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研究生新课程的开设应坚持“符合培养目标、保证课程质量、注重实际效果、严格课程审核”的原则。

第二条  凡未列入研究生培养方案但确需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可申请为新课程。开设的新课程为选修课程。

第三条  研究生新课程的认定标准。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课程为研究生新课程：
（1）必要性：课程符合研究生培养目标；
（2）新颖性：课程内容反映学科发展前沿；
（3）系统性：课程内容相对稳定，体系完整，不是现有课程简单的更名、分解或补充；
（4）可行性：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水平以及教学组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四条  研究生新课程的申请与审批
教师申请：拟开设新课程的教师，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下学期拟开设新课程的申请，填写《新增研究生课程申请表》，提交教材和一式两份的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学校不受理临时性的新课程申请。
学院初审：学院组织专家对教师申请开设课程的必要性、新颖性系统性、可行性进行论证，提出意见，院长（中心主任）签署初审意见，报研究生院。
学校批准：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对符合标准的，予以确认，通知相关学院（中心）列入下学期学生选课目录。

第五条  研究生新课程的课时工作量，按研究生一般课程课时的1.5倍计算。

第六条  研究生新课程的管理
凡经确认，被列入下学期开课目录表的新课程必须按时开出。连续２年选课人数未达规定最低人数的新课程，将被取消；以后若需再开，应按本办法规定的程序重新办理申请和确认。
开新课程的教师应在接到教学任务书后一周内向学院（中心）和研究生院提供该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材选用计划各一份，做好开新课程的准备工作。
学院（中心）和研究生院对新课程的开设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新课程，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者，取消新课程的资格，并在两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第七条  教师填写的《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新课程开课申请书》、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进度表、学校新课程认定决定等材料由相关学院（中心）负责存档保管。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05年12月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